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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生品种保护规则：确立了品种权人对
派生品种权的归属，受保护品种从种子繁
殖到收获材料的加工、贮存、销售以及进
出口等均被纳入了受保护的范围，均须得
到原始品种权人的授权。

•科研豁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
定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它的科研活
动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也就是说，将
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用于培育新的品种或
其他科研活动，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可以申
请品种权保护，若符合授权条件即可获得
品种权。

•实质性派生品种概念界定：
• 派生品种：育种者以授权品种或者

以授权品种的派生品种作为亲本材
料，即仍然表达了由授权品种基因
型或基因型组合产生的本质特性，
并经过自然突变或诱导突变选择、
组织培养变异或筛选原始品种植株
中的变异个体、回交或基因工程引
起变异等，通过上述方式得到的新
品种就是派生品种。

• 原始品种：而被利用的授权品种即
是原始品种。

个人和社区得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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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派生品种概念

•品种系谱分析方法：运用品种系谱分析
研究水稻新品种遗传构成，按照派生品种
的概念，将品种亲本材料是否来源于原始
品种或实际是由原始品种派生而来，作为
两两品种间是否存在派生关系的判断依据。

• 截止到2011年6月30日，水稻新品种申请
总计2228件，授权品种1102件，共涉及
4512个亲本。



佳丰68S 宣69S   广占63-4S   Y20S   新华S   新安S
两优6326 扬两优6号 新两优6号

广占63S是目前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中应用较多的原始不育系授权品种之一。

品种系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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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占63S的不育系系谱 图2 广占63S的杂交稻组合系谱图

数据来源：本文的表与图皆根据中国种业信息网及品种系谱分析整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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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创新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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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申请

创新滞后

相对变化

运用频数

派生品种与原始品种累计申请量均呈上升趋势，增长幅度有所
不同。2010年水稻新品种累计申请量达2228件，派生品种占新
品种累计申请量比重达39.9%，并且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原始品种作用于后续创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原始品种与派生品种的相对变化率大多数为正。说明派生品种
每增加1个单位，原始品种并未相应减少，则派生品种对原始创

新的增长并未呈负影响。

运用次数达10次以上的原始品种只有21件，运用次数达20次以
上的也仅有12件。



创新主体研发行为

派生品种研发主体集中于地市级科研机构和企业这样的应用型开发单位，其次是省部属科研机构
和教学单位。虽然近年来省部属科研机构原始品种数量较少但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湖南省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中国水稻研究所、北方杂交粳稻工程技术中心、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等。

原始品种创新溢出途径有三种：公共科研机构间的创新溢出、公共科研机构向企业溢出、企业间
的创新溢出，这三种类型的溢出比重分别为63%、26%、10%。公共科研机构间溢出是长期以

来由政府承担育种工作的一种反映。公共科研机构向企业溢出是以建立企业为创新的主体地
位、加快品种权转化实施的必然结果。企业间溢出有70%是企业内部再创新，企业向外部机
构的溢出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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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育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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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主创新申请有
一半以上来源于派生
品种。

•企业创新品种申请量
达10件以上的企业数
目仅有11家。

自主创新品种及派生品种的企业申请单位排名 

自主创新申请单位 申请量（件） 派生品种申请单位 申请量（件）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 
77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 
58 

湖南隆平高科农平

种业有限公司 
39 

湖南隆平高科农平

种业有限公司 
33 

湖南亚华种业科学

研究院 
21 

四川华丰种业有限

责任公司 
12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11 

南京知本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 
15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13 

南京知本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 
8 

四川华丰种业有限

责任公司 
13 

安徽荃银禾丰种业

有限公司 
6 

广西壮族自治区种

子公司 
12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

公司 
6 

 



派生品种推广

• 派生品种推广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派生品种占主要品种推广数量的
比重也从1999年6.54%增加到2009年47.64%。

• 派生品种推广数量与主要品种推广数量间的差值基本保持不变，由
1999年386件增加到2009年392件，仅增长1.55%。派生品种是主要品
种推广数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 申请了新品种保护的派生品种比未申请保护的派生品种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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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数量
变化

单个品种推
广面积变化

• 1999—2009年，无论是派生品种还是申请新品种保护品种，虽然其单

个品种推广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大多均大于主要品种的单个品种
推广面积。

• 尽管派生品种的单个品种推广面积从1999年4.88×104 hm2下降至2009
年3.27×104 hm2，下降32.99%，但推广面积及其比重却呈上升趋势。
1999—2009年派生品种推广面积占当年主要品种推广面积的比重从
5.82%上升为50.25%。

• 申请保护的派生品种其单个品种推广面积大于未申请保护品种，说明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派生品种更具有推广优势。



不同推广规模的派生品种

• 推广面积大于1000万亩、500万亩～1000万亩的品种推广数量从1999
年2、7个分别减少至2009年0、2个，派生品种的推广数量基本没有变
化。推广面积为100万亩～500万亩、50万亩～100万亩、10万亩～50
万亩的品种推广数量分别从1999年69、66、269个增加到2009年72、
119、560个，其中派生品种推广数量分别从1999年5、8、14个增加到
2009年33、59、26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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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数量
变化

主栽品种推
广变化

• 主栽品种（年推广面积>100万亩）的推广数量从1999年78个变化为
2009年74个，其中派生品种所占的比重从1999年6.41%增加至2009

年45.95%，年均推广比重为31.79%。

• 非主栽品种（年推广面积10万亩～100万亩）的推广数量从1999年
335个增长到2009年679个，增长102.69%，其中派生品种所占的比
重从1999年6.57%增加至2009年48.16%，年均推广比重为27.78%。
相对于非主栽品种，派生品种对主栽品种推广的贡献更大。

• 非主栽品种推广数量的过快增长，品种自身优势不足，育种者对非主
栽品种的新品种保护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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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以水稻为例，派生品种研发及应用促进我国品种创新增长，原始品种与派生品种的相对变化表明派生品种对原始
创新增长并未呈负影响；能被大量运用于后续创新的原始品种仅集中于少数几个品种或育种材料，原始品种创新的
准公共物品特征需要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并提高全社会的运用水平；原始品种创新的主要溢出途径以公共科研机
构间、公共科研机构向企业的创新溢出为主，企业对外部的溢出极少，原始创新溢出效应提高企业创新申请量，增
强企业商业育种能力。

我国水稻新品种推广格局不断向多元化和产权化发展，派生品种研发应用增加了品种供应量及品种可供选择性，
派生品种的推广面积及比重逐年上升，在主要品种中占有重要位置。相对于非主栽品种，派生品种对主栽品种推广
的贡献更大。

派生品种开发通常是一个渐进性创新过程，国内外过度强调对派生品种的偏见，即持有一种先入之见，认为派生
品种并非农业特性的真正改良所驱动，实际上局限了对技术创新的深入认识。从长远来看，政府需要在获得最大限
度的收益溢出与保护技术创新积极性之间寻求平衡。

低 低


